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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评价简版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呼和浩特市 2022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

要用于支持呼和浩特市及 9个旗县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，主要有两个方面工作，分别是支持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。该项目资金来源

按照部门资金分类，有乡村振兴部门资金、少数民族发展资

金（民委）、自治区组织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资金、国有林

场资金、自治区易地搬迁资金和自治区水利资金，各类型资

金涉及的项目内容如下：

一是乡村振兴部门资金项目内容。该类资金共计安排项

目 213 个，其中，产业项目 98 个，小型公益项目 105 个，

到户项目 10 个。各地区充分依托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特色产

业，重点在武川、清水河、和林格尔等地打造奶山羊、肉羊、

肉牛等养殖产业项目，在托县、清水河等黄河流域一带推进

文旅融合项目建设，利用市四区近郊优势培育休闲观光农

业，形成新产业新业态，带动脱贫户 2.7万余人和其他农户

5.3万余人。

二是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内容。该类型资金共安排项

目 34 个，其中产业项目 21 个，小型公益项目 13 个，涵盖



2

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少数民族特殊产业，推

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三是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资金项目内

容。自治区财政厅与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联合下达了呼和浩特

市 2022 年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资金，促进以数据为代表的新

兴资源和以人财物为代表的传统资源的高效流通，促进乡村

高效运行，降低发展内耗，助力乡村高质量创新发展。

四是自治区易地搬迁资金项目内容。该类资金主要涉及

3个项目：一是新建香菇种植大棚 200座*400 ㎡ ，配套建设

道路、灌溉及排水工程，项目完成后，年生产鲜香菇 700吨；

二是新建出菇车间改造冷藏库一座，配备冷藏运输车、叉车、

升降车 3辆，新建原料发酵池 1座，配备爬坡机 2套、锅炉

房、备品库房、配电室等附属配套设施 110 ㎡ ；三是建成 1000

吨马铃薯储窖一座，便于易地搬迁农户使用。

五是国有林场资金项目内容。包括托县国有林场大径级

苗木培育项目和清水河县国有林场公益性设施项目。

六是自治区水利资金项目内容。2022年共实施 3个水利

项目，涉及清水河县 2022 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、土默

特左旗防砷防氟自来水厂供水保障工程项目、武川 2022 年

农村饮水安全供水保障工程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

2022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到位共计 668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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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衔接资金 6288万元，自治区衔接资金 30798

万元，市级衔接资金 29799万元。实际总支出为 62976.09万

元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呼和浩特市乡村振兴局等行业主管单位及 9个旗县区围

绕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着力推动产业发展壮

大，强化产业与包括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在内的农牧户

的利益联结，支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、生产设施配套、人居

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项目，统筹推进非贫困县、非贫困村基

础设施补短板，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约 25849

人受益，争取覆盖所有帮扶对象，提高农民收入，保障农民

“两不愁、三保障 ”，防止返贫。

二、简述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评价组实地走访了武川县、清水河等五个旗县区，占旗县

区总数的 55.56%，现场调研所覆盖的资金额为 52102 万元，

占评价资金总额的 77.9%。现场调研所覆盖的项目单位数量和

评价资金额均超过了委托方“两个不低于 30%”的要求。评价组

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现场调研发现的问题，结合被评价单位反

馈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，报委托方审核，形成正式绩效评价报
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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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2022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

86.36分，综合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为使得各旗县区综合得分具

备可比性，按照指标体系评分细则得出各旗县区分数后，经

过百分制转换，各旗县区综合得分、排名及评价等级见下表。

旗县区综合得分、排名及评价等级表

旗县（区） 排名 得分 评价等级

赛罕区 1 94.53 优

新城区 2 91.08 优

清水河 3 89.63 良

土默特左旗 4 87.13 良

回民区 5 87.13 良

玉泉区 6 85.94 良

武川县 7 84.47 良

托克托县 8 79.46 中

和林格尔县 9 77.14 中

备注：旗县区具体得分过程见附件 7。

总体结论：2022年该资金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较好的成果，多数旗县区脱贫户人

均收入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，但在旗县配套资金额度、资金

分解下达及时性、项目管理、扶贫资产管理和资产确权价值

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各旗县区具体得分过程及问题汇总

情况详见附件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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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1.健全组织保障机制，夯实乡村振兴工作责任。各旗县

（区）成立了项目负责领导小组，将乡村振兴工作作为乡镇

和县直属单位考核的主要指标。

2.不断完善财政衔接资金信息公示公开制度建设。呼和

浩特市乡村振兴局对有关政策、资金安排等按照规定要求进

行了公告公示，旗县区还出台了《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实施办

法》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。

3.强化监督检查和问题整改力度。呼和浩特市乡村振兴

局围绕资金安排等各项内容，多次联合其他部门进行监督检

查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。

4.坚持权责匹配分级负责，实施过程分工明确。按照相

关文件要求，各行业主管部门将组织指导贯穿于项目建设始

终，各级财政部门指导项目管理部门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

理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1.部分旗县区本级 2022 年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低于上

年。受财力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，和林格尔县、托克托县、

赛罕区和新城区 2022 年本级预算安排资金均低于上年，不

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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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部分旗县区未按照要求及时分解下达预算指标。除玉

泉区外，其他旗县区因部分项目不具备实施条件等原因，未

及时分解下达预算指标，导致财政资金闲置。

3.个别旗县区项目管理工作不到位，主要体现在项目库

建设管理、公示公开和跟踪督促不到位。

4.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未达到绩效目标。多数旗县区因

疫情、项目入库晚等原因，导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

村振兴任务及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资金使用效益未达到

绩效目标。

5.部分旗县区中央、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

例不符合文件要求。九个旗县区中，新城区 2022 年自治区

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项目的比例未超过 55%；武川县、托

克托县和回民区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项目的

比例未超过 55%；武川县和回民区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资

金用于产业项目的比例均低于 2021 年。不符合《内蒙古自

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。

6.部分旗县区扶贫资产管理不到位。个别旗县区未形成

资产清查机制、未及时完成确权工作，部分往年项目未持续

有效运行，存在资产闲置等现象。

7.确权资产价值登记不准确。因相关人才和知识缺乏等

原因，除新城区外，其他八个旗县区普遍存在资产确权价值

登记不准确的问题，即以《结算审计报告》来登记资产价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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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进行《工程竣工决算审计》，导致资产登记不准确。

8.个别项目资金支付流程不规范。个别项目支付流程不

规范，资金支付依据不足，未按照工程量进度进行支付。

9.个别项目未按照要求扣留质保金。部分工程建设项目

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工程款中扣留一定比例的质保金，不符合

《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》（建质〔2017〕138号）

文件要求。

五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加大本级资金投入力度。建议和林格尔县、托克

托县、赛罕区和新城区要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要求，加大本级衔接资

金预算安排力度，确保当年度安排资金总规模不低于上年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库建设管理。和林格尔县、清水河县、

托克托县和武川县要加强项目库建设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率，降低财政资金沉淀风险。

（三）及时分解下达预算指标。建议新城区等八个旗县

区应在合理规划项目建设和财政资金支出进度的前提下，按

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》，及时分解下达预

算指标。

（四）加强公示公开。建议清水河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公

示公开工作，在满足规定时间的条件下，完整公开各项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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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资金使用及项目实施的透明度。

（五）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尽早投入使用发挥效益。建

议和林格尔县、武川县等旗县区要积极协调跟进，加强跟踪

检查督促工作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及时完成绩效目标申报

的任务量，尽早竣工验收，投入使用。

（六）加大产业项目资金投入力度。建议武川县、托克

托县和回民区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将财政资金向产业项目倾斜，确保

产业项目安排的资金力度达到要求。

（七）高度重视项目验收及资产管理工作。建议和林格

尔县、武川县等八个旗县区对项目验收流程进行规范，确保

项目资产价值的准确性，加强往年项目形成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八）完善财务收支制度，规范资金支出程序。建议和

林格尔县、武川县、玉泉区等旗县区财政部门建立统一的报

账制度，进一步完善财务收支制度。

（九）加强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后续管护，约定并落实

质保金条款。建议九个旗县区基础设施类项目实施单位要在

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质保金条款，并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

量保证金管理办法》（建质〔2017〕138号）文件要求，扣

留 3%的质保金，避免因质量问题保修费用无着落导致的“扯

皮”问题发生。

内蒙古中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

	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绩效评价简版报告
	2022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	一、基本情况
	（一）项目内容
	（二）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
	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	二、简述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	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	旗县区综合得分、排名及评价等级表

	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	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	（二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	五、有关建议



